
 

 

基隆市政府辦理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  

本案建築物依「基隆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規定變更使

用，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檢附相關文件，請准予 □核發變更使用證明 □許可變更

使用。 

此  致 

基隆市政府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壹、檢附文件及申請建築物基本資料】 

檢附文件 
（依序排
列） 

                文   件   內   容 申請人自

主檢查 

審查

結果 

1.建築物使用執照謄本、部分使用執照謄本、變更使用執照謄本或權利證明文件。   

2.◎建築物變更使用同意書。但申請人與建物所有權人同一者免檢附。   

3.建築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建號全部）及建物測量成果圖。（有效期限三個月）   

4.建築物使用執照、部分使用執照、最後一次核准變更使用執照當層平面圖、地
面一層平面圖、位置（配置及面積計算）圖。 

  

5.建築師簽證表、當年度建築師公會會員證。   

6.建築師簽證設計圖說（四份）。   

7.◎相關專業工業技師或各項設備專業技師簽證設計圖說（四份）。   

8.◎門牌整編證明。（未涉門牌整編者免附）   

9.◎相關專業工業技師簽證表。   

10.◎屬公寓大廈之建築物應檢附無違反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使用之說
明。 

  

11.◎變更原核准開放空間、水保設施、都市設計審議、環境影響評估 ，增設停
車空間鼓勵要點等說明書。  

  

12.◎非屬法定停車及停車獎勵車位切結書。   

13.◎經基隆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通過之證明文件。   

14.◎其他證明文件。   

註：1.文件 1、3 為必要檢附之文件；文件 4、5、6 為審查許可變更使用必要檢附文件             
    2.有◎符號者，視個案情形依法令規定需要檢附即可。 
    3.審查結果有者劃「○」、無者劃「×」、免附劃「∕」 

申請地址 基隆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申請地號 

(申請建號) 
基隆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建號:        ) 

原核准(變更)

使用執照字號 
(   ) 基府都建使字第         號        

原核准用途    （類組別：     ） 變更後用途 （類組別：     ） 

申請變更事項

說  明 

 

 

 

   

注 意 事 項 

1.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項目變更，若經多次登錄者，申請人或使用人應以建築物原領使用
執照之類組為檢討基準，並依法負責。 

2.申請為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者，若有室內裝修行為，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3.刑法第 214 條規定，明知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人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4.刑法第 217 條規定，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貳、申請標的物概要表】 

申請樓層 原有面積 申請面積 申請變更事項 備    註 

 ㎡ ㎡   

 (以下空白)    

  □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使用分區  

 

   【參、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或法人名稱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簽名或蓋章） 

法定負責人姓名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註：申請人如為 2人以上請填附申請人名冊。 

   【肆、簽證建築師基本資料】 

建築師事務所 

名    稱 
 

開業證書或 

登記證字號 
 

（簽名或蓋章） 

建築師姓名  連絡電話  

所址或公司地址  

 
 
 



 

 

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建築師或技師自主檢討表 
 

註：應就表列項目之「檢討結果」及「說明」欄項內填選適當條件後劃註 ”■” 符號。 

項次 項    目 審查結
果 說             明 

1 建築物權利證
明文件 

□符 合 □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全部）及建物測量成果圖，應檢附正本，
有效期限為三個月。 

□申請人非建築物所有權人，檢附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 
2 防火避難設施 □免審查 

□符  合 
□涉及防火避難設施之變更，經檢討符合規定。 
□其他： 

3 構造變更行為
(依第八條辦
理) 

□免審查 
□符 合  

□涉及主要構造之更動，經檢討符合規定。 
□其他： 
 

4 防火區劃 □免審查 
□符 合 

□涉及防火區劃之更動，經檢討符合規定。 
□其他： 

5 公寓大廈共用
部分 

□免審查 
□符 合 

□本案變更使用行為涉及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更動。 
□本案變更使用行為涉及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更動，但合於下列方
式之一辦理： 

□1.檢附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之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或取得具有同等效力之文件。 

□2.本案係 84.06.28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布施行前即已變更為現
況，檢附現況照片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切結書。 

□3.其他：    
6 平面停車位數

量變更(依第
九條辦理) 

□免審查 
□符 合 

□建築物之平面停車位數量變更，經檢討不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及第一百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 

7 □綠化設施、
無 障 礙 坡
道、昇降設
備汰舊換新
等變更(依
第 十 條 辦
理)。 

 
□ 外 牆 變 更
(依第十一
條辦理) 

 
 
□分(併)戶變
更(依第十
二條辦理) 

□免審查 
□符 合 
 
 
 
 
 
 
□免審查 
□符 合 
 
 
 
□免審查 
□符 合 
 
 
 

□涉及綠化設施、無障礙坡道、昇降設備汰舊換新等項目之變更，經
檢討符合規定。 
□其他：                                            
 
 
 
 
 
□建築物之外牆變更，經檢討符合規定。 
□其他：                                            
 
 
 
□增建築物之分(併)戶變更，經檢討符合規定。 
□其他：                                            
 

 



 

 

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建築師簽證表 
【1.申請人姓名】： 

【2.申請地址】：基隆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3.使用執照號碼】：       （    ）基使字第        號

（       （    ） 

                  基府都(工)建字第        號建造執照） 

1.本工程圖樣及說明書除依法應交由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項目外，

其餘由本建築師簽證負責。 

2.依法應交由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之項目，已交由相關專業技師負

責辦理，本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此致 

                        

     基隆市政府 

 

 

 

                           

 

設計建築師                  （簽章） 

 

  



 

 

建 築 物 結 構 與 設 備 專 業 技 師 簽 證 表 

建 物 位 置 

使用執照號碼：     （    ）都建(基)使字第       號（      （    ）都

(工)建字第       號建造執照） 

地        址： 

地        號： 

建 築 規 模 地上      層   地下       層 

簽 證 內 容 

   部分由本技師事務所簽證負責 

計畫書          份 

圖  樣          份 

說明書          份 

簽 證 技 師 

姓        名： 

執業執照號碼： 

內政部許可文號： 

事務所名稱： 

事務所地址： 

事務所電話： 

執業圖記：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       註  



 

 

無涉及原核准開放空間、水保設施、都市設計審議、環境影響評估、增

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說明書 

基隆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建築物免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確實由本建築師負責調閱原領    （  ）都建

(基)使字第      號使用執照（    （  ）都(工)建字第      號建造執

照）查明確無下列審查項目，特此說明。 

 
□ 本案變更使用未涉及開放空間審查 

□ 本案變更使用未涉及水保設施審查 

□ 本案變更使用未涉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 本案變更使用未涉及都市設計審議審查 

□ 本案變更使用未涉及依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申請建照 

 

 

 
        此致 

 

     基隆市政府 

 

 

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非屬「法定停車位」及「停車獎勵車位」切結書 

   基隆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確實由本建築師負責調閱原領    

（  ）都建(基)使字第      號使用執照（    （  ）都(工)建字第      

號建造執照），查明無下列審查項目，特此說明。 

□ 本案變更車位非屬「法定停車位」 

□ 本案變更車位非屬「停車獎勵車位」 

原使用執照法定停車數量                                            輛 

原使用執照獎勵停車數量 輛 

原使用執照增設停車數量 輛 

原停車數量總計 輛 

變更位置編號 

詳卷附圖說 

增設之法、獎、増 

停車數量：      輛 
建築師簽證  

 變更後法定停車數量 

 
輛 

變更後獎勵停車數量 

 
輛 

變更後增設停車數量 

 
輛 

變更後停車數量總計 

 
輛 

此  致 

 

基隆市政府 

 

              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建築物變更使用同意書 
 

    下列建築物申辦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業經本建築物所有權人      

               等 人完全同意，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此 致 

   

   基隆市政府 
                                                

                                              申請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建物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 
建 築 物 變 更 使 用 地 址 建 築 物 面 積 同意使用建築物面積 

                           ㎡              ㎡ 

( 以  下  空  白 )                 ㎡                         ㎡ 

                               ㎡                         ㎡ 

                                 ㎡                         ㎡ 

                             ㎡                         ㎡ 

附身分證影本    張。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全部）   張。同意使用建築物範圍平面圖    

張。 

建築物所有權人 印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1.      

2.   (以  下  空 白)  

3.      

4.      

5.    

備註 
本同意書僅作為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許可之證明文件，有關當事人雙方之權利

義務關係，從其協議規定，主管建築機關不為審核。 

  


